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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訂定目的） 

為強化本公司治理、建立健全之風險管理作業，以合理確保本公司目標之達成，與

定期分析及評估營業範圍內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活動，特制訂本政策與程

序。 

第二條 （適用範圍） 

本政策與程序適用於本公司各層級之風險管理作業。 

第三條 （相關定義） 

風險管理用以制定策略、辨識風險事件並加以管理，使其在可控範圍內不超出本公

司之風險胃納，以合理確保本公司目標之達成。 

風險胃納係指本公司在追求目標時，所願意接受風險之多寡。 

第四條 （權責單位） 

本公司風險管理組織架構包括董事會、風險管理委員會、稽核室、各業務單位。相

關權責如下表： 

一、董事會：本公司風險管理之最高決策單位，負責公司整體風險之最終責任。董

事會應依整體營運策略及經營環境，核定整體之風險管理政策，持續監

督風險管理機制之有效運作，充分掌握風險狀況，並確保擁有適足之資

本以因應所涉風險。 

二、風險管理委員會：本公司設置風險管理委員會，其成員由本公司之公司治理委

員會成員擔任，執行董事會核定之風險管理決策，並監督建立本公司風

險管理機制之架構，檢視依內部分層負責陳報之風險控管報告與處理風

險管理相關議題，監督整體風險管理之執行與協調運作。 

三、稽核室：每年應執行風險控管作業，要求各單位出具自行評估報告，並據此擬

訂稽核計劃，定期進行稽查並出具報告，適時提出改進建議予風險管理

委員會。 

四、各業務單位：因應內外部環境、法令調整進行風險管理制度之規劃與修正，各

業務單位應明確辨識其所面臨之各項風險，並依規定執行必要之自評作

業及風險管理作業，以利本公司將所涉風險控制於風險可承擔之範圍

內。 

第五條 （風險管理作業） 

本政策與程序包括以下九項作業： 

一、意識建立。 

二、目標設定。 

三、事件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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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風險分析。 

五、風險評估。 

六、風險應變。 

七、控制作業。 

八、資訊溝通。 

九、風險監控。 

第六條 （意識建立） 

本公司應積極建立風險管理意識，並因應環境變動作動態調整。 

為強化本公司各單位主管及員工瞭解本公司風險管理的政策、流程，以及風險辨識

等事項，本公司應不定期舉辦風險管理教育訓練、研討會或說明會。 

第七條 （目標設定） 

目標設定係事件辨識、風險評估與風險應變之前提。本公司應於各部門進行策略規

劃活動，設定各項目標時，檢驗目標是否能支持使命及願景之達成，並確保為達成

目標所須承受之風險是否在風險胃納之內。 

第八條 （事件辨識） 

事件辨識係指分析本公司所處經營環境，判定哪些事件可能發生、為何發生、以及

如何發生的流程。 

本公司各部門必須辨識其經管業務中可能的風險來源，定期回報風險辨識結果。突

發性之風險須立即填報，以避免遺漏重大的風險事件。 

可能之風險來源包括下列項目： 

一、 外部環境變數： 

(一) 政治及法規 

(二) 經濟環境 

(三) 社會及人文 

(四) 科技 

(五) 產業及市場趨勢 

(六) 顧客 

(七) 供應鏈 

(八) 競爭環境 

(九) 替代性/互補性之產品及服務 

(十) 債權人之需求 

(十一) 天然災害 

(十二)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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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內部環境變數： 

(一) 策略 

(二) 組織 

(三) 各項營運活動 

(四) 目標與資源配置之妥適性 

(五) 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 

(六) 執行之偏差 

(七) 其他 

第九條 （風險分析） 

本公司各部門必須依實務狀況分析已辨識的風險事件，運用各項資訊來判斷風險事

件發生的可能性，並研判其結果對本公司之影響程度。 

進行風險分析時，必須考量現行的內部控制是否可防止風險事件。 

風險分析之結果，應提供必要資訊作為風險評估與風險應變依據。 

第十條 （風險評估） 

風險評估係指將風險分析結果所研判之風險程度與本公司既定之風險胃納或風險可

接受門檻比較，並設定風險排序。 

風險胃納與策略制定直接相關，並影響資源配置。本公司風險胃納及風險可接受門

檻由本公司各部門依實際狀況另訂之，並會簽各部門後呈請風險委員會核定，並提

報董事會核議。 

風險評估之結果將做為進一步採取風險應變的依據。 

研判之風險程度低於風險胃納或風險可接受門檻 ，僅需要持續監控及檢討之研判之

風險程度高於風險胃納或風險可接受門檻，則應採取各種風險應變方案。 

第十一條（風險應變） 

風險應變指尋求風險應變方案、評估風險應變方案、擬訂風險應變計畫及執行風險

應變計畫之行動方案。 

風險應變方案包括迴避風險、降低發生機率、降低損害、轉移風險及承受殘留風險。

評估風險應變方案時必須考量各方案之成本效益並得同時採用多種風險應變方案。 

擬訂風險應變計畫及行動方案時，必須敘明選擇之風險應變方案及執行之內容，包

括執行風險應變方案之部門及負責人、資源需求、執行時程、監控及檢討風險應變

計畫的機制等，以利作業層級展開風險管理措施。 

第十二條（控制作業） 

控制作業係指確保風險應變得以執行之政策及程序。 

第十三條（資訊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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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風險管理作業除本程序另有規定外，依公司內部控制各項規定作業及主管機

關之相關政策及程序辦理。 

第十四條（風險監控） 

風險評估作業應於每年定期辦理，各部門應填寫自行評估表，由稽核室彙整資料，

向風險管理委員會及審計委員會提報，如遇有突發性而無法預知之新增重大風險，

則應及時召開會議進行風險評估及討論應變計畫，相關表單及會議紀錄應予以保存

歸檔以作為佐證資料。 

對於重大風險、風險應變計畫及行動方案必須於業務會議持續監控、追蹤及檢討，

以因應環境之變動。 

第十五條（核准與修訂） 

本程序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